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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稅行政】 
 

《稅務法規》 
試題評析 
今年高考稅法申論題部份，考綜合所得淨額計算、營業稅稅額計算，以及地價稅之相關推定，均為平時強調之重點，班內

學員已相當熟悉，應可拿40分以上；而測驗題部分，較偏重財產稅及消費稅之減徵及其他細節規定，有少數幾題容易失

分，班內學員可穩拿40分以上。整體而言，一般程度考生，可拿到60分以上；班內學員按部就班準備者，80分以上亦非難
事。 

 

甲、申論題部分 

一、 某甲民國94年有薪資所得10萬元，他於民國94年3月1日退休，服務年資20年，一次領取退職所得450萬元

（不包括領取歷年自薪資所得中自行繳付儲金的部分及其孳息）。其妻為私立小學老師，民國94年有薪資

所得70萬元；第一銀行利息所得35萬元，扣繳稅額3萬5千元；證券交易所得15萬元。此外，某甲目前尚在

研究所進修，民國94年的學費為5萬元；該申報戶全年之醫療費1萬元；保險費3萬元。假設該申報戶採標準

扣除額，試請列式計算該申報戶民國94年之綜合所得淨額。（15分）（假設某甲與其妻均未滿70歲） 
答： 

(ㄧ)綜合所得總額 
所得項目 金  額  
甲薪資所得 ＄100,000  
甲退職所得 690,000 ＝(4,500,000－20×156,000)÷2 
利息所得 350,000  
綜合所得總額 ＄1,140,000  

(二)綜合所得淨額 
綜合所得總額 ＄1,140,000  
減：免稅額 ＄148,000 ＝74,000×2 
    標準扣除額 88,000  
    儲蓄投資特別扣 
    除額 

270,000  

    薪資特別扣除額 75,000  
綜合所得淨額 ＄559,000  
故該申報戶94年綜合所得淨額為559,000元。 
【命中事實：施敏老師稅務法規第二回講義第36~38頁】 

 

二、 設甲公司某期銷售額4,000,000元，其中內銷3,000,000元、外銷1,000,000元，當期進貨及費用7,000,000

元，內容包括：6,000,000元取有可扣抵之進項稅額憑證，稅額為300,000元；交際費500,000元，稅額

25,000元；酬勞員工貨物500,000元，稅額25,000元。此外，甲公司亦購置固定資產，包括機器設備

1,000,000元，稅額50,000元；乘人小汽車3,000,000元，稅額150,000元。試作： 

(一)請列式計算甲公司該期之營業稅應留抵、退稅或繳納多少元。（銷售額皆未含稅）。（10分） 

(二)試請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之規定說明那些情況之溢付稅額得申請退還。（5分） 
答： 

(ㄧ)應納(溢付)稅額＝＄3,000,000×5％＋＄1,000,000×0％－(＄300,000＋＄50,000) 
＝(＄200,000)溢付稅額 

退稅金額＝＄1,000,000×5％＋＄50,000＝＄100,000 
留抵稅額＝＄200,000－＄100,000＝＄100,000 

(二)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39條規定，營業人申報之下列溢付稅額，應由主管稽徵機關查明後退還之： 
1.因銷售第七條規定適用零稅率貨物或勞務而溢付之營業稅。 
2.因取得固定資產而溢付之營業稅。 
3.因合併、轉讓、解散或廢止申請註銷登記者，其溢付之營業稅。 
前項以外之溢付稅額，應由營業人留抵應納營業稅。但情形特殊者，得報經財政部核准退還之。 

【命中事實：施敏老師稅務法規第一回講義第43、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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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試請說明我國地價稅的納稅義務人、稅率結構及其優惠稅率。（20分） 
答： 

(ㄧ)地價稅之納稅義務人(參照土地稅法第3條規定) 
1.土地所有權人。其中： 

(1)土地所有權屬於公有或公同共有者，以管理機關或管理人為納稅義務人。 

(2)為分別共有者，地價稅以共有人各按其應有部分為納稅義務人 

2.設有典權土地，為典權人。 

3.承領土地，為承領人。 

4.承墾土地，為耕作權人。 

(二)稅率結構(參照土地稅法第16條規定) 
1.地價稅基本稅率為千分之十。土地所有權人之地價總額未超過土地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累進起點地價者，其

地價稅按基本稅率徵收；超過累進起點地價者，依下列規定累進課徵： 

(1)超過累進起點地價未達五倍者，就其超過部分課徵千分之十五。 

(2)超過累進起點地價五倍至十倍者，就其超過部分課徵千分之二十五。 

(3)超過累進起點地價十倍至十五倍者，就其超過部分課徵千分之三十五。 

(4)超過累進起點地價十五倍至二十倍者，就其超過部分課徵千分之四十五。 

(5)超過累進起點地價二十倍以上者，就其超過部分課徵千分之五十五。 

2.所稱累進起點地價，以各該直轄市及縣（市）土地七公畝之平均地價為準。但不包括工業用地、礦業用地、農業

用地及免稅土地在內。 

(三)優惠稅率(參照土地稅法第17、18、19、20條規定) 
1.合於下列規定之自用住宅用地，其地價稅按千分之二計徵： 

(1)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三公畝部分。 

(2)非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七公畝部分。 

(3)國民住宅及企業或公營事業興建之勞工宿舍，自動工興建或取得土地所有權之日起，其用地之地價稅，適用前

項稅率計徵。 

(4)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年之受扶養親屬，適用第一項自用住宅用地稅率繳納地價稅者，以一處為限。 

2.供下列事業直接使用之土地，按千分之十計徵地價稅。但未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劃使用者，不適用之： 

(1)工業用地、礦業用地。 

(2)私立公園、動物園、體育場所用地。 

(3)寺廟、教堂用地、政府指定之名勝古蹟用地。 

(4)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置之加油站及依都市計畫法規定設置之供公眾使用之停車場用地。 

(5)其他經行政院核定之土地。 

(6)在依法劃定之工業區或工業用地公告前，已在非工業區或工業用地設立之工廠，經政府核准有案者，其直接供

工廠使用之土地。 

3.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留地，在保留期間仍為建築使用者，除自用住宅用地依第十七條之規定外，統按千分之六計

徵地價稅；其未作任何使用並與使用中之土地隔離者，免徵地價稅。 

4.公有土地按基本稅率徵收地價稅。但公有土地供公共使用者，免徵地價稅。 
【命中事實：施敏老師稅務法規第三回講義第8~12頁】 

 

乙、測驗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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